
產業發展類：案件編號 09 

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

「特定工廠登記」作業流程圖 

 

  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非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3.特定工廠登記階段145日、須複勘者152日、每次複勘再加7日處理時限(含假日/日曆日) 

4.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階段11日(含假日/日曆日) 

註：1.產品屬食品添加物、食品添加物上游化工原料或有設廠標準之食品藥物等，增加衛生局共同會勘。 

2.產品屬食品添加物及第17、18、19 類產業類別之產品，則增加建築管理工程處共同會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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